	审批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定环表【2025】 104 号

根据定州一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环境影响报告表，结合河北瀚林环境评估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意见，经研究，对定州市荣晟金属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扩建项目环评批复如下：

一、该报告表编制比较规范，内容全面，同意连同本批复作为项目建设及环境管理依据。

二、扩建项目位于定州市李亲顾镇留宿工业区18号，定州市荣晟金属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现有厂区内。在现有厂区内扩建金属丝生产线，利用现有原料库建设，购置直进式拉丝机、水箱拉丝机、退火炉等主要生产设备，扩建项目年产8000吨金属丝，项目建成后全厂生产规模为年产8000吨金属丝，1300吨热镀锌网。
三、建设单位应严格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，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中要加强环境管理，认真落实环评文件中的各项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。
1、拔丝废气经密闭车间沉降后无组织排放。颗粒物排放浓度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－1996）表2颗粒物（其他）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。
2.本次扩建项目不新增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。现有工程生产废水、生活污水排入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、排入李亲顾镇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。厂区设防渗旱厕，定期清掏用作农肥。
3.项目生产设备选用低噪设备、厂房隔声、基础减振等措施，厂界噪声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表1中3类标准。

4.项目产生的一般固废应依法分类妥善处置。加强危险废物暂存区域环境管理，产生的废润滑油、废油桶暂存危废间，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。

5.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。按要求做好重点区域防渗措施，加强风险物质管控，消除污染隐患。

6.建设单位应落实环保设施安全生产工作要求，应委托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对建设项目重点环保设施进行设计。

四、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，依法申领（换发）排污许可证并依规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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